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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
知》（甘政发〔2023〕5号）要求，我市认真组织开展了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
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境内从
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各县区、各部门和各级普
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
以及全市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我市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全面完成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
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年5月15日，市政府成立了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陇南市统计局。按
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
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各县区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
门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组
织保障。各县区党委和政府统筹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
施，做到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相关部门充分

发挥各自职能，积极参与，高效配合，共同推动普查顺利
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
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年1月1日至4月30
日，全市5000多名基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
我市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
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
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
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
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市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
基本情况，掌握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陇南实践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
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严格执
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切实保证普查工作科学
性、规范性。扎实开展了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市级
综合试点，市、县相关人员全程参加。在方法运用上，采
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方式，通过对我市境内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
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
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
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
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技术手段上，通过
全国统一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支持普查对象网络自
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提高普查
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各县区积极创新应用智能电
话调查、大数据辅助等方式提高普查工作质效。通过这次
普查，进一步夯实了统计基础，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
测，深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统计工作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严格
执行《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压紧压实普查数据质量
责任。各县区普查机构认真执行普查方案，选优配强普查
队伍，多措并举开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
照普查流程、质量标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
据质量。扎实开展普查数据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
边审核、边检查，逐级做好审核验收，全面开展数据检
查。为检验我市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普查登记
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了事后质量抽查，对全
市9县（区）进行了登记规范性和主要指标核查。事后质量
抽查结束后，接受了国务院和省级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对我市开展的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我
市普查数据填报综合差错率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有
序，普查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
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27568个，与2018年末
（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78.61%，从业人员28.52万人，增长35.81%；个体经营户
73809个，从业人员13.78万人。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
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法人单位27568个，比2018年末增加12133个，增长78.61%；
产业活动单位31461个，增加12454个，增长65.52%；个体经
营户73809个，增加16966个，增长29.85%（详见表2—1）。

表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是：批发和零售业6431个，占23.3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873个，占21.3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5218个，
占19.93%。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
零售业42799个，占57 .99%；住宿和餐饮业12805个，占
17.3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7226个，占9.79%（详
见表2—2）。

表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
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
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
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28.52万人，比2018年末增加7.52万人，增长35.81%，
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1.71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5.75万
人，增加1.19万人，增长26.1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2.77
万人，增加6.33万人，增长38.50%。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13.78万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7.22万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
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6.91万
人，占24.23%；教育业4.23万人，占14.83%；建筑业2.76
万人，占9.68%。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
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7.52万人，占54.57%；住宿和餐饮
业2.93万人，占21.2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20
万人，占8.71%（详见表2—3）。

表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
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3224 .10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1651 .68亿元，增长
105.04%。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22.38亿
元，增加243.73亿元，增长42.12%；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2401.72亿元，增加1407.95亿元，增长141.68%。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
计1245 . 39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590 . 74亿元，增长
90.24%。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501.58亿元，
增加370.65亿元，增长283.09%；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
合计743.81亿元，增加220.09亿元，增长42.02%。
  2023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
营业收入729.47亿元，比2018年增加379.97亿元，增长
108.72%。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360.20亿元，增加
171.82亿元，增长91.21%；第三产业营业收入369.27亿
元，增加208.15亿元，增长129.19%（详见表2—4）。

表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
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
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
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
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
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
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
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
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
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
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
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
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
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
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
留2位小数。

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 一 号 ）

——— 陇 南 市 第 五 次 全 国 经 济 普 查 顺 利 完 成
陇南市统计局 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7月15日）

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 三 号 ）

——— 第 二 产 业 基 本 情 况
陇南市统计局 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7月15日）

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第 二 号 ）

———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陇南市统计局 陇南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7月15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市第二产业（包
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1472个，比
2018年末增长34.31%；从业人员29853人，比2018年末增长
20.4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1316个，占89.40%；
港澳台投资企业1个，占0.07%；外商投资企业0个；其他统计
类别155个，占10.5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28387人，
占95.08%；港澳台投资企业1072人，占3.59%；外商投资企
业0人；其他统计类别394人，占1.32%（详见表3—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164个，制造业1073
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235个，分别占
11.14%、72.89%和15.96%。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企
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15.56%、13.18%和
12.4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7330人，制
造业18569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954
人，分别占24.55%、62.20%和13.24%。在工业行业大类
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18.46%、
15.11%和12.87%（详见表3—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666.31亿元，
比2018年末增长33.70%；负债合计391.70亿元，比2018年
末增长30.84%。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5.91
亿元，比2018年增长69.05%（详见表3—3）。
                 (下转第四版)


